
广东省四会监狱1号岗亭至济广酒家桥头地

质勘察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广东省四会监狱1号岗亭至济广酒家桥头地质勘

察项目

二、服务地点：四会市城中街道济广塘农场

三、服务期限：至完成工程地质勘察服务止

四、资金来源：监狱资金

五、服务内容：

对拟开展修缮工程的排洪渠提供工程地质勘察服务，预

计需钻孔 3 个，需钻至圆砾层。勘察成果内容为正式工程地

质勘察报告，服务过程中需要与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密切有效

沟通，以满足业主需求。

六、采购方式

拟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以市场直接选取的方式

采购，组建议价小组，议价采用现场报价的方式。报价方式：

具体金额。

七、承包方式

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提供的需求文件和有关资料及

说明的所有内容为依据，采用固定总价包干的承包方式。

八、投标人资质与相关要求

1. 供应商具备有效期内承接本服务项目所需的勘察资



质等级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

2.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接受采购人委托的勘察服务项目，

不得将受委托业务转包给第三方，能在1小时内响应并到达

采购人工程现场履行合同义务（期间产生的食宿费用自理）

且应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并提供工作成

果。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面提出终止服务合同，成交供应

商须无条件接受。

3.所提供的技术服务不符合行业规范，相关资料存在较

大错漏，或无法满足采购人工程建设现实需要，经交涉后未

能及时纠正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提出终止服务合同，服务

机构须无条件接受。

4、工期要求：十日内完成所有服务项目。每延期一天，

罚款500元，最高罚款为合同总价的10%。

九、项目预算：

勘察费用计算方法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

价格【2002】10号），结合市场调查实际情况，本项目采购预

算金额为9375元。

十、服务其他相关要求

1、验收标准：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

规范要求，能支持设计单位完善设计，成果达到详细勘察深

度。

2、地质勘察成果必须满足工程建设的法规、政策及相

关要求，勘察成果应达到详细勘察的深度。

3、交付时间及地点：签订合同后，10日内提交勘察报



告成果，交付地点为广东省四会监狱。

十一、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交付勘察报告成果并通过采购人审核，成交

供应商提交请款书、增值税发票等相关资料后，在十五个工

作日内，支付全部费用。

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报价不得超出最高限价，否则其报价

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十二、项目采购要求：

1.按照《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粤函办

〔2020〕332号）要求在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采购，并签订勘

察服务合同。

2.本项目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并提供工

作成果。不得以缺乏人力、物力及相应的软件、硬件支持为

由延误工程的委托任务，逾期按每天罚款500元处理，罚款最

高不超服务费的10%。

3.所提供的勘察服务不符合相关规范、法律法规和相关

要求的，按以下办法承担因单方责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可以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服务费

用比率×税金（扣除税金）难以计算直接损失的，按每次违

约责任罚款1000元处理，并追究其它相关责任。

十三、售后服务要求：

本项目售后服务期：至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规划财务科基建办

2025年11月14日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
[岩土工程勘察]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发 包 人：

勘 察 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发包人：

勘察人：

发包人委托勘察人承担 广东省四会监狱 1 号岗亭至济广酒家桥头

地质勘察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工

程具体情况，为明确责任，协作配合，确保工程勘察质量，经发包人、

勘察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广东省四会监狱 1 号岗亭至济广酒家桥头地质勘

察项目

1.2.工程地点： 四会市城中街道济广塘农场

1.3.工程规模：广东省四会监狱 1 号岗亭至济广酒家桥头地质勘

察项目全长约 400 米。

1.4 技术要求： 按照国家规范及满足设计要求，成果达到详细勘

察深度

1.5 工作量： 预计布孔 3 个，钻至圆砾层

1.6 开工日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

1.7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10 天

第二条：发包人权力与义务

2.1 发包人权利



2.1.1 发包人对勘察人的勘察工作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实施监督，

并对勘察成果予以验收。

2.1.2 发包人对勘察人无法胜任工程勘察工作的人员有权提出更

换。

2.1.3 发包人拥有勘察人为其项目编制的所有文件资料的使用权，

包括成果资料和数据等。

2.2 发包人义务

2.2.1 发包人应向勘察人明确勘察任务及技术要求。

2.2.2 发包人应提供开展工程勘察工作所需要的图纸及技术资料，

包括总平面图、已有水准点和坐标控制点等。

2.2.3 发包人应为勘察人提供具备条件的作业场地及进场通道。

2.2.4 发包人不得要求勘察人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进行作业。

2.2.5 发包人应对勘察人满足质量标准的已完工作，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支付相应的工程勘察合同价款及费用。

第三条：勘察人权利与义务

3.1 勘察人权利

3.1.1 勘察人在工程勘察期间，根据项目条件和技术标准、法律

法规规定等方面的变化，有权向发包人提出增减合同工作量或修改技

术方案的建议。

3.1.2 勘察人对其编制的所有文件资料，包括投标文件、成果资

料、数据和专利技术等拥有知识产权。



3.2 勘察人义务

3.2.1 勘察人应按勘察任务书和技术要求并依据有关技术标准进

行工程勘察工作。

3.2.2 勘察人应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提交质

量合格的成果资料陆份，并对其质量负责。

3.2.3 勘察人在提交成果资料后，应为发包人继续提供后期服务。

3.2.4 勘察人在工程勘察期间遇到地下文物时，应及时向发包人

和文物主管部门报告并妥善保护。

3.2.5 勘察人开展工程勘察活动时应遵守有关职业健康及安全生

产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人员、设备

和设施的安全。

3.2.6 勘察人在燃气管道、热力管道、动力设备、输水管道、输

电线路、临街交通要道及地下通道（地下隧道）附近等风险性较大的

地点进行工程勘察作业时，应编制安全防护方案并制定应急预案。

3.2.7 勘察人应在合同履行期间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作业现场环境。

第四条：合同价款与支付

4.1 合同价款金额：人民币（大写） (¥ 元)

4.2 合同价款形式： 固定总价

4.3 勘察人交付已通过发包人审核的勘察报告成果，并提交请款

书、发票等相关资料，经发包人审核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支付全部费用。

第五条：违约责任



5.1 发包人违约

5.1.1 发包人违约情形

（1）合同生效后，发包人无故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

（2）发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

形。

5.1.2 发包人违约责任

发包人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

期延误损失，并给予勘察人合理赔偿。

5.2 勘察人违约

5.2.1 勘察人违约情形

（1）合同生效后，勘察人因自身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

（2）因勘察人原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或发包人同意顺延

的工期提交成果资料；

（3）因勘察人原因造成成果资料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

准；

（4）勘察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其他情

形。

5.2.2 勘察人违约责任

（1）因勘察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逾期按每天罚款 500 元处

理，罚款最高不超合同价款的 10%，累计罚款达到合同价款 10%时，

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



（2）因勘察人原因造成成果资料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

准，勘察人应负责无偿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到质量合格。因勘察人原

因导致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其他事故时，勘察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

外，应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可以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金=直

接经济损失×服务费用比率×税金（扣除税金）；难以计算直接损失

的：按每次违约责任罚款 1000 元处理，并追究其它相关责任。

第六条：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发包人与勘察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条：本合同发生争议，发包人、勘察人应及时协商解决、也可由

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时，发包人、勘察人可

在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本合同一式陆份，发包人叁份，勘察人叁份。

发包人：（印章）广东省四会监狱 勘察人：（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



11440000007156681L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济广 地址：

塘济广北路四会监狱

电话： 0758-3301878 电话：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广东肇庆 开户银行：

四会分行

账号：44001707201053002415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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